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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意:贯彻婚姻法运动中的女性与政治
———以川西北农村地区为例

崔一楠摇 徐摇 黎

[摘摇 要] 摇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是一场围绕身体开展的运动式普法活动,其间身体不

仅是推行法律的载体,还是政治操演的主题。 在身体之伤的体悟中,多种元素交织互化,妇女借助“具身

性认知冶场域,认清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多重劣根性。 婚姻法赋予了女性平等和解放,但她们的身体同样

需要接受新道德和政治文化的规训,在国家看来,挣脱枷锁、参与生产与回归家庭三位一体,同等重要。
妇女的认知模式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更迭,承载着丰富象征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身体,
成为构建政治认同,实现“人之再造冶的基础和依托。 身体、法律、政治三者互动共生,彼此嵌入,合力塑

造着中国妇女的新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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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作为新中国颁布施行的第一部法律,195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将五四运动以来逐步

形成的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家庭民主等现代观念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随后的几年时间里,
中央政府和各地党政机关采取了多种方式,大力宣传和贯彻婚姻法,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式普法活

动持续展开。 贯彻婚姻法运动不仅推动了婚姻制度的变革,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法制化进程,还深刻

影响了人们对于身体及其意义的认知和解读。 近年来,由于各学科之间交叉渗透已成常态,新的理

论、观点和分析框架不断涌现,学界关于婚姻法的研究呈现出话语转型、视野下移、思路创新的趋

势,与宏大叙事研究不同,很多学者试图在整理、利用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不同以往的视角和

更加新颖的方式来探究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多重面向。 就笔者所知,将身体政治作为切入点来透析

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成果尚不多见,兼具身体史、新革命史[1] 双重学术志趣的研究亟待丰富。 检视

身体、法律与政治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拓展原有的研究视域,让传统与现代、法律与道德、政
治与伦理等多个维度的关系得到更为生动和全面的阐释。 有鉴于此,本文以川西北地区的贯彻婚

姻法运动为例,希冀经由身体去理解法律与政治,通过法律与政治来诠释身体,期盼此种尝试能够

发挥见微知著之功效,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和解读婚姻法贡献一己之力。

一、身体之伤: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诠释

1950 年 5 月,婚姻法颁布后,基层干部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婚姻法的新理念和新政

策迅速、清晰地传递给农民,使他们理解和认同,进而转化为符合法律规范和政治需要的常态化行

动,最终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然而就川西北地区而言,此种努力绝非一蹴即至,农村妇女

并未如预期那样翘首以盼。 解放前,宗法制笼罩下的川西北农村呈现出伦理本位的特质,为了维护



皇权、父权、男权和家族利益而从儒家经典中演绎出来的“三从四德冶“男尊女卑冶“内外有别冶等传

统思想根深蒂固,农民普遍认为:“是猫就避鼠,是男子就做主冶,“娶来的妻买来的马,听我使唤任

我打冶 [2],囿于相对封闭、落后的环境,加之自身成长经历和认知模式的限制,很多女性特别是年纪

大的妇女觉得:“男女根本不能平等,女的就得靠男人养活,这是祖宗定的理。冶“自古以来女人就听

男人的,打了骂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哪一朝都没变了天。冶“老人们都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烈女不

嫁二夫,嫁了人就得认命,这是守妇道。冶 [3] 尽管农村妇女深受封建礼教的摧残,但在传统道德观、
宿命论的影响下,大多数农村妇女没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不会轻易萌生变革固有婚姻制度,维护女

性权益的念头。
动员农村妇女投身贯彻婚姻法运动仅靠不愠不火、按部就班的政策宣讲是远远不够的,川西北

基层干部意识到,妇女动员的肯綮是要借助规模不等、类型各异的控诉会点燃性别革命与民主革命

的燎原之火,促使广大妇女与封建纲常决裂,摆脱千百年来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桎梏,唤起前所未有

的群体觉醒。 借助控诉会达到动员目的是有前提的,即妇女在回忆过往遭遇的基础上能察觉和体

悟苦难,否则就会出现“几代人都如此,不知自己哪里苦冶,“从记事起就这样,不懂为啥子要诉冶 [4]

的被动局面。 为此,各地党委告诫干部:“切勿空喊解放口号,应在贯彻婚姻法时大张旗鼓宣传妇

女被虐待乃至杀害的事例,让妇女回忆封建婚姻制度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痛苦,增加群众对封建婚

姻的痛恨。冶 [5]“控诉会不应唱空洞抽象的调头,要用残害妇女的案件深刻地教育群众,严厉批判封

建思想。冶 [6]由此可见,身体之伤是动员妇女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由封建婚姻制度带来的抽象苦

难需要具体化为感同身受的生理体验才能刻骨铭心,经由“身体之门冶,婚姻法的宣传与动员才能

真正内化为农村妇女自我救赎的动力之源,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农民对自己的感知更多地来自

于身体,而不是经过反思的思想,更不是一个可以述说或者需要述说的东西。冶 [7]14控诉会召开的效

果如何,不取决于法律条文掌握的精准程度,而受制于昔日苦难在多大强度、多长时间上落实到了

生理感受之中。 借助身体这一纽带,“封建婚姻冶这一概念被生活化,成为妇女易于感知、不需言语

描述的血肉之痛。
控诉会召开前,干部会走访调查,精心选择动员对象,一些身体苦难较重、生活境遇窘迫的

农村妇女被视为重点关注群体。 为了消除与妇女之间的距离感,干部在举止言谈、衣着打扮和

话题选择上都尽可能的展现出乡土气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姿态有助于消除妇女的戒备和

紧张心理,随着“摆龙门阵冶(聊天)的进行,控诉动员便开始了。 干部往往从生理感知(伤痛、劳
累、饥饿等)出发,引导妇女经由身体苦难,认识到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 “访苦冶和“引苦冶让妇

女的血肉之痛有了明确的指向性,此类动员工作绝非照本宣科式的泛泛而谈,而是感同身受基

础上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听到妇女哭诉自己的不幸时,妇联干部与妇女相拥哭泣,目睹此

情此景者无不潸然泪下,极具感染性的氛围让妇女释放出压抑已久的情绪,她们“时哭时诉,越
悲伤就越愤恨,越愤恨诉的就越是起劲冶 [8] 。 一系列关于身体之伤的回忆,一方面能让妇女在情

感宣泄中坚定执行婚姻法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妇女在今昔地位的强烈反差中,感受到新

政权不同以往的革命性。
基于身体伤痛的控诉不限于个人,还会扩展到群体,小范围的控诉后,各村、各乡的妇女控诉大

会随之召开。 在控诉大会上,身体政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演,妇女接连讲述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

的身体受难史,例如什邡县龙居乡邓氏做了童养媳后,曾被强迫舔牛粪,其丈夫还用脚踢踹邓氏阴

部,造成其流脓不止,数月不能行动[9]。 绵竹县土门乡 14 岁女子严某被父母强逼嫁与同村叶某,严
某又哭又闹,无法成亲,叶某怀恨在心,将严某强奸后掐死,吊在菜园门口[10]。 金堂县日新乡童养

媳冯氏不堪忍受婆婆杨氏虐待,提出离婚,杨氏竟用木棍击打冯氏眼睛,导致其左眼失明[11]。 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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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 尽管参加控诉会的群众未必都经

历过如此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犯罪,但是有关身体之伤的叙述会引发心理共鸣,为广大妇女提供

理解婚姻法的“具身性认知冶淤场域。 对于不识之无的农村妇女而言,“反封建冶、“权益冶、“解放冶等
词语是抽象的“靶域名词冶,需要通过易于感知的“源域概念冶来理解和消化。 讲述者撕心裂肺的控

诉很容易激起围观者的同情,“痛苦哀嚎,伤心欲绝,因太过激动,几次昏倒在地冶 [12] 的场景更让其

他人感同身受。 妇女看到的悲情会激活“感觉运动系统冶,形成“所见即所感,所听即所触冶效应,受
难者与围观者在情感互通中建立起“共享的身体状态冶,从而使“客体性他人冶变成了“另一个自

己冶 [13]。 惨不忍睹的身体叙事极具渲染功能,在善与恶、正与邪的截然对立中,备受折磨的妇女迅

速得到了集体意志的有力支持,有人高喊:“这些女人被祸害的那么惨,大家应该替她们讨个公

道。冶“将折磨女人的龟儿子绑来枪决,毙几次都不解气。冶 [14]

在控诉过往遭遇时,妇女列举了大量身体受难的事例,这些不堪回首的经历会涉及到她们的父

母、公婆、丈夫等。 但控诉的目的绝非动员妇女与自己的家庭决裂,不是在情感宣泄之后开展身体

复仇,向农民批斗地主那样,利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家庭矛盾,而是引导和教育妇女把斗争的

矛头指向旧社会的婚姻制度,认识到“制度性压迫冶的本源劣根性。 从表面上看,妇女的身体之伤

是由她们的家庭成员造成的,但这样的认识是肤浅且危险的,控诉会十分注意向人们展示,父母、公
婆、丈夫等群体也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他们对妇女的身体侵犯是封建思想操控下的“集体无

意识冶,被蒙蔽的个体不是造成身体苦难的罪魁祸首。 妇女应该利用各种方式,积极向家人宣传婚

姻法,将这些同为受害者的亲人解救出来,以己身之解放助力他人之解放。 控诉会鼓励妇女“倒苦

水冶是为了结束冲突,而不是挑起冲突,控诉一方面旨在通过展示妇女鲜血淋漓的身体创伤,体现

婚姻法的民主性与革命性,另一方面是在用寓“立冶于“破冶的方式弥合夫妻、家庭的创伤,促进男女

平等。
妇女遭受的身体创伤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提供了政治和道德上的双重合法性,身体感受成为农

村妇女接受性别革命理念和新民主主义家庭观的基础。 在血肉之痛的表达中,封建婚姻成了传统

与现代、官方与民间多维语境下的敌人,造成无数人间惨剧的封建婚姻制度不仅阻碍了平等、自由

等民主诉求的达成,还严重背离了“相濡以沫冶“比翼连枝冶等深入人心的民间伦理传统,与农民期

待的理想家庭关系水火不容。 封建婚姻展现出反人性、反社会的特征,作为颠覆善恶之道、破坏传

统美德的元凶,封建婚姻制度在明确政治上的反动性和法律上的破坏性之前,就已经具备了道德劣

根性。 在身体图景的映衬下,政治、法律与民间伦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了清晰的呈现:民间伦

理的“恶冶是政治上的“错冶和法律上的“罪冶得以确立的前提,婚姻法维护了民间伦理的“善冶,它便

拥有了政治上的革命性和法律上的进步性。 贯彻婚姻法运动于政治、法律之外,明显蕴含着道德意

义,它将妇女从身体暴力中解救出来,置于国家法律的护卫之下,此举好似行侠仗义、扶危救困等古

老传统的现代演绎,有学者将新政权在农村进行的民主改革和法制化建设视为“宋明理学追求天

理世界的现代表现冶,可谓“新的圣王专政冶 [15]。 在身体之伤的诠释与解读中,法律和道德交织叠

加,法律被道德化,道德也被法律化,民主革命的政治期许和现代化的法律观念借助“她身之意冶植
入到了农村社会,婚姻、家庭及两性关系纳入到了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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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所谓具身性认知,即通过身体的感知体验来构建我们赖以思考的概念和范畴,换言之,概念和范畴是基于身体

的,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身体本质性的介入认知过程,影响了我们的判断、记忆。



二、身体解放:自由与规训的交织叠加

随着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社会原有的婚姻秩序被颠覆,解放前深受政治、宗族、宗
教压迫的妇女拥有了支配己身的机会,拒绝包办婚姻和争取自由恋爱成为身体解放最典型的特征。
在梓潼县,法院 1951 年共受理婚姻案件 154 件,其中女性提出离婚,经调解无效,判决离婚的 102
件,占比约为 66郾 2% 。 据绵竹、孝德、新市县下辖 11 个乡的统计,1951 年共有 281 个童养媳返回娘

家,164 对包办婚姻的夫妻离了婚[16]。 在广汉和什邡县,十余名尼姑还俗后自愿结婚,她们高兴地

说:“毛主席来了,我们翻了身,从此不再迷信,要努力搞好生产。冶群众也反映:“婚姻法真是不得

了,连尼姑都不再受夹磨。冶在绵阳县,一个月内就有 64 名年轻女性选择自由结婚,另有 20 多名寡

妇改嫁,妇女们都说:“这下好了,婚姻法让女人活出了人样子来,想不到还能过上这么好的日

子。冶 [17]婚姻法给予了妇女争取自由的权利,她们的身体从原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保护。 在民主革命浪潮和现代法律制度的冲击下,封建婚姻土崩瓦解,妇女的身体不再是男人

的私有财产或家庭的支配物,而是活生生的、只听从自己指令的生命体。 妇女的身体解放不仅使自

己获得了自由和幸福,而且也让更多农民接纳了新政权的立场和话语,在江油县城北乡审理包办婚

姻案时,法院支持女方离婚,并要求长期虐待老婆的丈夫当众道歉,男方父母又哭又闹,扬言以命相

搏,一些农民见状便大声指责他们:“封建脑壳,不要开腔冶,“现在大家都在跟封建婚姻作斗争,你
们非但不支持,还站在封建一边,思想太落后。冶 [18] 从农民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封建冶 “落后冶 “斗
争冶等原本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体现中共意识形态的政治概念,已经在妇女谋求身体解放的过程

中,悄然渗透进农民的日常话语体系,成为他们评判周围人或事的有效工具。
婚姻法促进了女性的现代化,其标志便是身体的觉醒和个体意志的确立,不过解放并非完全等

同于自由,相较于“解放冶这一具体的实践而言,自由是抽象的、基于政治构建基础上的。 婚姻法将

女性的身体从传统的束缚性关系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个体存在,实现了革命语境下的自由。 然而此

种自由绝非终点,更不纯粹,解放后的身体需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接受权力的规训。 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下,女性群体被国家视为至关重要,但尚未被充分挖掘和利用的劳动力资

源。 婚姻法不仅仅要解放女性的血肉之躯,更要将其规训为新社会的劳动者,在革命的图景中,获
得与男人一样的生产权是自由的题中之意。 在中国乡土社会,从事家务劳动一直被视为妇女的一

种“美德冶,身体的操劳程度更是判断妇女是否“贤惠冶“正派冶的标准,但是家务劳动不但没有促进

妇女解放,相反却构成了禁锢女性的围栏。 恩格斯指出:“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

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冶“妇
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冶 [19]159由此可见,妇女必须经历

“娜拉出走冶,才能脱胎换骨。 婚姻法为上述目标提供了可能,它鼓励妇女跨越家庭的阻碍,像男性

一样,投身到农业生产当中,撑起“半边天冶。 结合生产来谈婚姻和家庭成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常

态,基层干部努力让妇女懂得,参与农业生产本身就是执行婚姻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生产性

的劳动便没有身体的自由和平等。
在干部的动员下,越来越多的妇女不再只是“天天围着锅盆炉灶打转转,一直到头发白了,眼

睛花了,光想着一家大小的吃喝,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冶 [20],她们的角色从传统的家庭主妇变成了新

社会的劳动者。 不少妇女和男人一道开荒种地,挑粪砍柴,“夏天,烈日炎炎,女人整日在田里锄

草,秋天又跟男人一起精心收割,每天鸡叫上山,日落回家。冶 [21] 一些吃苦耐劳、头脑灵活的妇女甚

至比男人的种田本领高,这种典型案例被各地广泛宣传,以此来扭转男人轻视女人的现象,例如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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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县在宣传婚姻法时,农民见到男人打女人,就说你家女人天天下地劳动,打人有啥子理由,该男人

从生产上想了想,也觉得打老婆不对[22]。 婚姻法激发了妇女的生产热情,她们因劳动而使自己的

身体解放不仅停留在法律上,更扩展到了经济上。 有些妇女因劳动而更加自信,她们要求在家庭内

有平等的权利,要求跟丈夫“谈一谈冶,对于“谈冶这种平等协商的形式,很多男人最初表示不屑,“跟
女人有啥子好谈的冶,但面对女性坚定的态度,男人感到“十分惊讶冶,“不相信自己的女人有了这样

的本事冶 [23]。 头脑僵化的丈夫与思想解放的妻子很容易进入到“对峙冶的状态之中,最后的焦点集

中到女性提出的离婚要求上,婚姻法的威力让男人选择妥协,“对峙冶的结果是女性重回家庭,但却

是一种胜利的回归,丈夫开始检讨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冶,批评以往对妻子身体造成的伤害,甚至有

的男人主动跟女人说:“你去开妇女会吧,娃娃留给我带。冶 [24]五四时期,鲁迅于《伤逝》中揭示的妇

女身体之困在新中国的普法运动中得到了一种有力的回应,而“娜拉走后怎样冶的疑问也在新民主

主义的农村有了明确的回答。
婚姻法给了妇女自由把控身体的机会,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角色都因婚姻制度的变革而有

所变化,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运动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 例如有不少农民将婚姻法视为离婚法

或妇女法,这一误读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离婚案件长期居高不下,部分地区男女性关系混乱,个别

人打着婚姻法的旗号,借法泄愤,喜新厌旧,乘机行乐,由此导致了自杀与被杀事件持续发生。 面对

这些棘手的情况,一些干部试图用行政手段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规训妇女的行为举止,当复杂的婚

姻问题遇到单一的规训手段时,难免出现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情况。 例如有些干部谎称离婚要具

备 24 个条件,离婚三年后才可以结婚[25]。 为了防止“奸情冶发生,各村“捉奸冶之风盛行,有时捕风

捉影,干部遇见年轻男女一起看戏,动作亲昵,便指挥民兵将两人押送到农协关了起来。 对于婚外

性行为,则采取开批斗会的方式处理,希望发挥“斗一儆百冶之效,不过此举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反
而激化了矛盾。 因此,川西北各县指示基层干部:“处理通奸时不能公开斗争,每对通奸者看似是

两人,而实际上他们每家都有亲戚,农民会戳这些亲属的脊梁骨,一个村斗争二三起这类事件,势必

搞出乱子,甚至逼死人命,如果逼死了人,贯彻婚姻法还有什么好处。冶淤对于基层干部来说,他们面

临的情况颇为复杂,加之个人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思想认识参差不齐,拿捏好规训的尺度并不

容易,以至于有些干部抱怨:“我们批评教育妇女是在做好事,有时候激烈一点也是必要的,要让妇

女知道婚姻法不是让人乱爱,不是不讲生活作风,婚姻不是儿戏,但是管的多了,有些人会被说你思

想封建,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两难情况。冶于

针对贯彻婚姻法时出现的问题,川西北各地采取了与“硬要求冶不同的“软规训冶,他们意识到:
“光讲婚姻自由,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农民接受起来很困难。 婚姻法是很全面的,有尊老爱幼,
夫妻和睦,教育子女等等,要是把婚姻法讲全面了,老太婆都会支持。冶盂为此,基层干部在总结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增强了关于自尊自爱、家庭和睦、孝顺公婆等方面的宣传,希望“在提倡婚姻自主的

同时,教导妇女更加注意遵守新民主主义道德冶 [26]。 规训方式的转变,带来了积极的回应,在三台

县,很多婆婆原本不让儿媳妇去开妇女会,担心“跑野了冶,回家来“扯筋冶(争吵),不但原来的“疙
瘩冶没解开,又有了新“疙瘩冶。 当听说干部告诫儿媳妇要孝顺公婆,照顾好家庭后,婆婆们都主动

让儿媳妇去开会了[27]。 在罗江县,几个老太婆逢人便说:“婚姻法硬是好,儿媳妇来家三年都没有

喊一声妈,这次学了婚姻法回来,喊了声妈,问我吃什么她给做,儿媳妇对我好,我要对她更好。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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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为此还编了顺口溜:“你心合我心,愿得披筋筋(生活不宽裕),不合心不合意,金银当狗屁。冶 [28]

由此可见,在“解放冶之外,贯彻婚姻法运动努力引导女性以更加积极、更为负责的态度融入家庭生

活,化解原有的矛盾与冲突,促进家庭和睦。 为了给广大妇女一个明确得努力方向,川西北各地树

立了不少先进典型,包括模范家庭、模范夫妻、模范婆媳等,各县、乡纷纷召开模范表彰大会,在台下

群众雷鸣般的掌声中,干部给模范颁发奖品,佩戴大红花,很多妇女看了十分羡慕,表示“二天也要

光荣一下,到台上去接受表彰冶 [29]。 表彰大会具有强烈的示范意义,会场上很多婆媳坐在一起,商
量回去如何搞好家庭关系;有妇女跟丈夫订立了互敬互爱的承诺书,还有一个老太婆跟干部要了一

本婚姻法,准备拿回去全家学习,争取明年也来当模范,她说:“婚姻法是个宝,我们以后照着他们

那样来做,不晓得要出多少模范咧!冶 [30]“模范冶是贯彻婚姻法运动中的“标准人冶,是妇女效仿的楷

模,广大妇女要对照“标准人冶,完成思想和行为的修正,即“标定、体验和管理我们身体的方式哪些

是合法的,哪些是偏离的。 这会影响到我们是将自身及他人的身体实践承认为‘正确的爷、得体的,
还是需要控制和矫正的。冶 [31]193表彰活动于无形中对妇女进行了规训,它为女性描绘了一个可以复

制的、颇为理想的行为图像,以此来达到自我比拟、自我管控的目的。 作为新社会的美德化身,“标
准人冶的身体操演模糊了国家与家庭的界限,使政治延伸到了家庭内部,榜样的力量让妇女逐渐接

受了这样的思想,即这些模范是“我们冶中的一份子,“我冶也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在身体解放和规训的互动中,似乎存在某种悖论:一方面,妇女的身体摆脱了旧道德、旧枷锁的

羁绊而获得解放,而另一方面,其又被置于新道德和新政治的规约中,在劳动生产和回归家庭中失

去了纯粹的自由。 其实,这种身体的悖论恰恰消解在了革命的逻辑之中,在国家看来,革命式的身

体解放是旧框架的颠覆,政治标定的身体自由是新框架的构建,身体由旧到新的“重置冶就是“新女

性冶理应获得的更高层次的自由。 自由不是彻底的自身意志支配下的行动,而是在新政治、新法

律、新道德的范畴里,身体获得的满足时代之需、不同以往的权利与义务,只有符合国家意志、服务

于政权建设的自由才是身体的最终诉求。 贯彻婚姻法运动营造了一个“革命之场冶,自从身体进入

该场域的那一刻开始,其便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被权力形塑的“政治体冶,它如同一枚硬币,
一面关联解放,一面又包含规训,解放与规训统一于政治化的自由中,两者一体两面,互为表里。

三、身体意义:感恩与认同的外化表达

贯彻婚姻法运动让任人摆布,鸢肩羔膝的农村妇女一跃成为可以掌控己身,与男人平等对话的

“新人冶,此种变化不仅带来了自由和权利,还深刻影响了她们对身体意义的理解。 近代已降,妇女

身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错综复杂,从宏观上看,大致呈现出四种趋势,即国家化身体的构建、法权化

身体的开启、时间化身体的诞生、空间化身体的拓展[32]231。 在身体意义重塑与嬗变的历史进程中,
农村妇女往往被遮蔽与无视,她们总是扮演着被动性裹挟的角色,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然而贯彻

婚姻法运动开始后,昔日被羁系的血肉之躯在法制化、民主化的革故鼎新中宣告解放,时移俗易令

妇女欢欣鼓舞,她们有意识的将身体感受与普法运动相联系,以一种主动性聚合的姿态表达着对新

政权的感激和认同。 在平武县,有妇女说,解放前自己时常被男人踢打,得了腰疼病,像是有块石头

压着,连走路都没力气,婚姻法颁布后,政府给做主,女人的腰杆子挺直了,病也好了大半,她跟其他

姐妹讲,共产党的法比大夫还管用[33]。 相似的一幕也出现在德阳县,一个童养媳讲述自己受尽了

封建婚姻的苦,挨打受气没地方说理,只能生闷气,时间久了害了咳喘,自从学了婚姻法后,气顺了,
咳少了,她说是毛主席治好了自己的病[34]。 还有妇女把婚姻法比作灵丹妙药,硬是把自家的歪儿

媳变成了好儿媳,一家人的心病没了,自己的头疼病也不再犯了[35]。 国家主导的普法运动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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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治疗术冶的功能,它极大地缓解了妇女面临的压力,用别样的手段治愈了女性的生理伤病,使
她们的肌体因婚姻制度的变革而重获新生。 妇女借助身体感观来表达对新政权的感激之情,从一

系列身体救赎事例中凝聚起来的情感共鸣极具感召力,这将成为广大妇女接受民主意识和平等观

念,主动执行婚姻法的精神动力。
婚姻法不仅解构了造成妇女身体之伤的制度性因素,它还催生了新的身体认知,让妇女的身体

意义归属具有了明显的政治色彩。 在绵阳县,一些年轻女性主张在婚礼上不叩拜天地和神祇,而是

向毛主席画像鞠躬行礼,她们认为要是没有婚姻法,自己早就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如今像是重

新活了一回,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36]。 在昭化县,年轻寡妇通过自由恋爱找到了理想伴侣,她跟新

郎说:“解放前死了丈夫要守寡,无儿百期满,有儿三周年,守满家族不准嫁,折磨女人几十年。 如

今婚姻法成全了你我,共产党比爹娘还亲,咱们以后就把共产党当做爹娘。冶 [37] 妇女的感恩之语流

露出了“身体国家化冶的味道,除了生理性存在,身体还兼具了政治的意义和逻辑。 贯彻婚姻法运

动一方面实现了女性身体的主体化,她们不必再唯封建礼教之命是从,原本任由外力摆布的身体,
如今真正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运动也促进了妇女身体意义的升华,通过“借身言志冶的朴

素方式,妇女既表达了内心的真情实感,又完成了她身之意的重塑,被解放的血肉之躯不仅授之父

母,也为政党和国家所有,此种“类血缘冶关系在妇女的忆苦思甜中被反复的构建和巩固。
贯彻婚姻法运动赢得了妇女的拥护和支持,她们对新政权的认同让身体超越了个人支配物的

层面,成为国家肌体的一部分。 在言语感恩的同时,妇女还利用一系列富有追随之意,极具崇敬之

情的身体实践来强化国家与个人的联系,让生产和工作有了强烈的情感色彩。 在川西北各地,女性

在生物学上劣于男性的观点被一再批判,“男人能做的活路女人也能做冶,“女人不比男人差,把男

人比下去冶等口号一时间成为农村的主旋律,妇女纷纷表示,“过去娘家有九十九间楼,姑娘分不到

一根椽子头冶 [38] 的时代结束了,婚姻法让蹑屩担簦的妇女扬眉吐气,姐妹们应该行动起来报答恩

情,“女人要赶到男人前面,为新社会多做事,才对的起毛主席、共产党的深情厚谊冶 [39]。 被动员起

来的农村妇女干劲十足,有的人带领互助组起早贪黑忙生产,将村里有名的后进组变成了当地的模

范组,村里的男人都自愧不如,有农民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命,她回答说:“婚姻法让女人翻了身,姐
妹们再也不用受封建婚姻的罪,这么大的恩,就算不要这条命也要报。冶 [40]在广汉县,有 800 名妇女

当选了农民代表和乡政府委员,她们当中的不少人在参与基层政权建设的同时,挨家挨户宣传婚姻

法,对于那些深受封建观念影响的家庭,还多次登门做工作,家里人劝她们歇一歇,她们回答说:
“吃这点苦算啥子,共产党为了解放妇女吃了多少苦,妇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舒畅,我们要

加紧干工作,让更多的妇女学习婚姻法,把共产党的好政策送到更远的地方去。冶 [41] 梓潼县的一些

老太婆自发组成了织布小组,有时劳动到深夜还不休息,村里人好奇前去询问,她们高兴的说:“婚
姻法团结了家庭,过去你怨我,我怨你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儿媳也像是变了一个人,家里家外的活路

都做的好,我们这些老姐妹不知道怎样报答共产党的恩情,趁着还有力气,多织几尺布,送给解放

军,让他们去打国民党反动派。冶 [42]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到,妇女的身体操劳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生

存的需要和价值的实现,而是要服务于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贯彻婚姻法运动让身体实践具有

了明显的政治意味,面对繁重的劳动和工作,身体不再排斥和被动接受,而是心甘情愿的主动作为。
妇女的身体参与是对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回应,“知恩图报冶既证明了普法运动的合理性与合法

性,也凸显了政治对于身体的改造和利用。 伴随着言语感恩、实践认同的持续发酵,关于美与丑的

认识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在传统社会,面容、肤色、体态、服饰等是衡量女性美丽与否的重要标准,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冶则是广大妇女追求的

目标。 然而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原有的审美观念被解构,劳动妇女的形象成为美的典范,她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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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健硕、皮肤黝黑、衣着朴素、声音洪亮,有些妇女在开会时还会比一比谁手上皮肤粗,谁的茧子厚,
谁干的农活多[43]。 因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而带来的印记给了妇女自信心和自豪感,“劳动光荣冶、
“自食其力冶的逻辑让农村女性从事生产活动的样貌成为新社会美的象征,是劳动人民的本色。 而

如地主家女人那样衣着光鲜、玉软花柔的形象则被视为龌龊和丑陋,是罪恶的标志。 贯彻婚姻法运

动与土改运动几乎同时在川西北地区开展,反对封建婚姻与反对阶级压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阶
级意识对妇女理解、认识婚姻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农村社会,婚姻开始有了政治的色彩,而
审美也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生理的美丑需由阶级的善恶来决定,审美被政治化,政治也被审美化。
在接受阶级观念的同时,妇女的形象日益男性化,她们摆脱了昔日“弱者冶的标签,成为农村社会的

“强者冶,在贯彻婚姻法运动营造的政治性话语体系中,妇女的生物性特征被弱化,而在“性别操

演冶 [44]38后日益“雄化冶的社会性别被一再凸显,经历“人之再造冶的洗礼,妇女的身体告别了旧有模

样,以一种新的姿态参与到了生产和生活中。
美国学者迈克尔·诺瓦克指出:“政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理解象征如何在社会中实际运

作,以及了解如何在行动中使用象征的艺术。 象征为人们理解政治提供了方式,因为政治过程往往

依靠象征展现在人们面前。冶 [45]23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妇女的身体逐渐从“个人私密物冶的属性中

脱离出来,进入到公共视域之下,成为承载着法律与道德、政治与伦理等多重意义的象征物,它不仅

是女性表达政治认同的符号和抒发感恩之情的工具,更是新政权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可谓“身体即政治冶。 身体象征“并不是所谓的现实政治的残存维度;它更不是一面可有可无的

屏幕,供真实事物在上面投射着苍白而黯淡的影像。 它是真实的政治,以一种特殊的、往往是最有

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冶 [46]244贯彻婚姻法运动让身体认同技艺得到了充分的展演,广大农村妇女不仅

近距离“观看冶到了身体感恩的戏剧性展示,还亲身参与其中,成为推动普法运动发展的关键性力

量。 社会地位的提升、话语权的掌握、公共权力的获得等因素唤起了妇女“空前伟大的体验冶 [47]96,
这些内化于心的体验经由话语、实践、审美等渠道外化于行,成为民众对新政权最好的回馈。

四、结束语

贯彻婚姻法运动拉开了性别革命和家庭革命的序幕,它使广大农村妇女经历了一场“千古未

有之变局冶。 从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实践历程来看,这场运动并非是简简单单的宣传和推广法律的

活动,而是一次旨在经由身体解放和观念变革之路,最终达到“人之再造冶目的的运动式治理尝试。
贯彻婚姻法的过程是通过改造妇女来改造社会的过程,新政权的“目光超越了如何管理一个崭新

社会的细节问题,着眼于如何塑造一种新人冶 [48]259,推进国家的法制化进程,这无疑是新政权不懈

努力的方向,但是实现妇女的自由和解放,并促进她们的革命化则更是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的使命和责任。 任何塑造新的革命化女性的努力都不是空中楼阁,不会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身体

是唤醒女性主体意识,激发生产热情,强化意识形态认同的依托和载体,没有躬行践履,国家与政党

的鼎革之举便是纸上谈兵。
从控诉苦难遭遇、倡导自由解放到构建国家认同,从法律观念的传递、政治仪式的操演到认知模

式的更迭,身体政治如一根红线贯穿在贯彻婚姻法的运动中。 身体是妇女接受婚姻法的基础和桥梁,
过往的种种苦难记忆需要凝聚为凄入脾肝的血肉之痛,才能让人印象深刻,如影随形,一系列关于身

体之伤的解读实现了法律规范与道德救赎,政治诉求与民间伦理的对接。 婚姻法颁布前后,身体境遇

的强烈反差既让妇女拍手称快,又释放了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解放者形象。
极富变革意义的婚姻法让妇女的身体不再是听人穿鼻的玩具木偶,而是具有独立意识,可以自我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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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载体。 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婚姻制度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浪潮和国家法律面前烟消云

散,广大妇女第一次获得身体与精神世界的双重解放。 自由与权利的赋予并不意味着可以无所顾忌,
为所欲为,妇女需要接受新道德和政治文化的规训,以一种平等的、进步的、更加积极和更具建设性的

方式回归家庭,参与生产,完成从“依附者冶到“建设者冶的蜕变。 贯彻婚姻法运动结束了父权、夫权大

如天的时代,妇女的获得感与满足感溢于言表,在感恩与认同的表达中,她们的身体感知日益政治化,
顽瘴痼疾的清除、生理机能的恢复、精神面貌的提振、审美观念的重塑都因婚姻制度的改变和国家意

识形态的渗透而发生。 随着婚姻法宣传的不断深入和革命价值观的日益内化,妇女的身体归属和身

体实践呈现出国家化的倾向,在“劳动主义冶话语模式的影响下,她们的身体形象也日益男性化,一系

列性别操演充分展示了女性的刚毅、果敢以及可以匹敌男性的伟大力量。 贯彻婚姻法运动中的女性

身体是 1949 年后中国身体演进与嬗变的一个缩影,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身体始终“在场冶,并发挥着

无可替代的作用,身体被历史反复镌刻,历史也被身体不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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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of Her Body: Women and Politics in the
Movement of Implementing Marriage Law

———Taking Rural Areas in Northwest Sichuan as an Example

CUI Yinan摇 XU Li

Abstract摇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riage law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50s is a movement鄄like activity a鄄
round the body, during which the body is not only the carrier of the practice of law, but also the theme of the political exer鄄
cis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bodily injury, many elements intertwined and interchanged. Women recognized the multiple
roots of the feudal marriage system through the field of “body cognition冶. The marriage law gives women freedom, equality
and liberation, but their bodies also need to receive new moral and political training. In the view of the state,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break the shackle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trinity of production and return to the family. The cognitive model of
women has undergon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riage law movement, carrying the body with
rich symbolic meaning and strong practical initiative, which has become the basis and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鄄
cal identi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man蒺s reengineering冶. The three elements of body, law and politics interacted and inter鄄
bedded together to create a new look of Chinese women.
Keywords摇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Marriage law; Women; Body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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